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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8部门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项目工伤保险费基准费率的通知
各镇（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23〕62号）和《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的通知》（浙人社发〔2023〕58号）等文件精神，根据我市实际，从2026年1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调整工程建设项目基准费率之前，我市以建设工程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从原按建设工程项目总造价（施工项目合同总金额）的1.46‰基准费率调整为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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